實驗室安全衛生概論
聯合大學 副教授 洪銀忠
	根據教育部環保小組在委託中華民國職業衛生學會對國內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在88.8.1到91.7.31三年間所發生之校園災害特性調查分析所得結果發現：
(1) 在發生事故場所的危害屬性上，大專院校以化學性實驗場所最多(平均為49.3%)；而高中職校則以機械性實驗場所最多(平均佔41.8%)，電機電子(17.2%)及化學(11.2%)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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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事故發生媒介上，大專院校實驗場所相關事故前五項最重要之媒介為其它(24.0%)、危險物/有害物(20.1%)、電氣設備(12.3%)、化學設備(11.7%)及與材料(6.5%)。高中職校實驗場所相關事故前五項最重要之媒介為一般動力機械(18.7%)、人力工具/手工具(14.2%)、其它(9.0%)、用具(8.2%)與材料(7.5%)，而其餘機械則佔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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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事故發生原因上，大專院校實驗場所相關事故前五項最重要之單項原因為其它(16.2%)、火災爆炸(14.3%)、使用機具不當(12.3%)、使用有缺陷之機具(9.1%)及採取不正確姿勢(8.4%)。而事故具有多重原因者佔約17.5%，其中又以包括”未使用防護具”原因者(佔32.4%)為最多。高中職校實驗場所相關事故前五項最重要之單項原因為使用機具不當(40.3%)、採取不正確姿勢(20.1%)、工作中開玩笑(10.4%)、未使用防護具(8.2%)及其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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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事故類型上，大專院校前五項最重要之類別為火災(20.8%)、與有害物接觸(14.3%)、物體倒塌/崩塌(11.7%)、切割等機械傷害(10.4%)及不當動作(9.1%)。在物體倒塌崩塌之因素中，又以民國88年921集集地震和1024嘉義地震導致實驗場所相關設備倒塌掉落為主(佔77.8%)，此一結果顯示，大專院校各校應積極加強各實驗場所防火防爆、危害通識及相關設備之固定工作。高中職校前五項最重要之事故類別為切割擦傷(48.5%)、不當動作(9.0%)、被夾被捲(6.7%)、衝撞(6.0%)及跌倒(5.2%)、無法歸類(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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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驗室之危害認知

職業災害包括職業傷害與職業疾病。同理，實驗室災害包括因實驗操作或實習作業所造成之傷害與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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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實驗室之工作傷害原因

根據過去實驗室災害之分析，實驗室之操作或作業傷害發生的原因除了因暴露或接觸能量或危害物等危害因子為直接原因外，尚有間接原因，如不安全的設備、不安全的動作或二者兼而有之所導致的：
1.1.1直接原因

(一)能量：如機械能、電能、化學能、熱能、輻射能。

(二)危害物：如壓縮或液化氣體、腐蝕性物質、易燃性物質、氧化性物質、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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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間接原因

(一)不安全的設備，如：
(1)工作場所機械器具通道佈置擁擠。

(2)機械設備未有妥善的防護。

(3)機械器具未保持良好運轉狀態。

(4)物料堆置雜亂，未保持整潔。

(5)採光照明不良。

(6)使用危險物、有害物容器未有適當之標示，以提醒實驗操作人員小心謹慎。

(7)有害物危害控制設備未設置或設置不當。

(8)通風換氣不良形成易燃、易爆、缺氧、有毒之環境。

(9)輻射防護措施不當。

(10)未設置自動控溫設備或必要之連鎖裝置。

(二)不安全的動作，如：
(1)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

(2)未依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作業。

(3)使用不適用之機械器具。

(4)使用有缺陷機械器具。

(5)為操作便利，使設置之安全裝置無效。

(6)工作中嬉戲、開玩笑。

(7)使用個人防護具失效。

(8)未著用適當之必要防護具。

(9)使用不當的手工具等。

(10)不正確工作姿勢。

(11)未經許可逕行操作機械器具。

(12)心理不穩定、情緒不好。

(13)疏忽、粗心、不在意、不注意。

(14)使用禁藥、酗酒、吸食麻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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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實驗室/實習場所可能造成病變之危害因子不外乎：

	1.2.1化學性危害因子

化學物質在作業環境中以許多的型態存在，可能為氣體（gas）、蒸氣（Vapor）、燻煙（fume）、粉塵（dust）、霧（fog）、霧滴（mist）、煙塵（smoke）、煙霧（smog）、纖維（fiber）等。化學物質可能為使用之原料、物料、或中間產物，惟許多的觸媒、廢氣、廢液、廢棄物等亦可能具有潛在危害性。

在實驗室/實習場所可能存在之化學性危害物質依其生理作用和毒性之不同可分為： 

1.窒息性物質
2.刺激性危害物質

3.麻醉性危害物質 
4.致塵肺症物質 

5.發熱物 

6.全身性毒物 

7.致過敏性、致變異性、致畸胎性與致癌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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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物理性危害因子

各種不同形式之能量或力等具有造成勞工健康危害之可能者均屬之，包含噪音、振動、極端的溫濕條件、異常氣壓、不當的採光照明、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等：

(一)噪音：作業場所的噪音如果大到一定的程度，則是其暴露期間的久暫可能造成永久性或暫時性之聽力損失﹔也可能在心理上造成厭煩、懼怕等效應﹔生理上則可能產生疲勞、肌肉緊張及血壓升高等現象﹔同時也會因注意力降低、溝通不易造成工作效率降低的現象。

(二)振動：振動可分為

(1)全身性振動危害：系些低頻之振動會與人體產生諧振，如能量夠大可能會造成脊椎骨及末梢神經系統危害，消化系統也可能會受到影響，懷孕之女性也可能受到影響而導致流產。

(2)局部性振動危害：主要係因操作振動型手工具，而引起末梢神經受傷，而造成白手症或雷諾氏症侯群。

(三)極端的溫濕條件：作業環境中之氣溫、溼度、風速及輻射熱等均會影響勞工對冷熱的感受。過高的溫濕條件可能會造成疲勞、脫水、熱痙攣、熱衰竭或中暑等。低溫強風則會引起凍傷或失溫。

(四)異常氣壓：處於非一個大氣壓壓力下的環境下工作，容易造成疲勞，當回復正常氣壓時，急速的壓力變化（尤其是減壓）時，溶解於血液中的惰性氣體會釋出附於毛細血管而壓迫周邊組織造成傷害；異常氣壓作業引起潛涵症、潛水夫病。

(五)不當的採光照明：採光照明若設計不良，可能會因為照度太低或不平均，而導致視力受損，良好的設計則有助於工作效率及舒適惑之提昇。

(六)游離輻射：由於具有使物質產生游離現象的能量，如生物體接受此種能量之照射視其能量之大小，可能會造成細胞之死亡或細胞之變異，而對人體造成重大之傷害，如破壞骨髓等造血系統，導致許多器官之癌症，破壞卵子或精子之遺傳基因，造成突變。一般常見的有α射線、β射線、γ射線、X射線及中子射線。

(七)非游離輻射：對人體危害較大之非游離輻射有

(1)紅外線：物體之表面溫度越高發出的紅外線越強，其表現形態類似熱能，眼睛如長期受到照射可能會產生白內障。

(2)紫外線：紫外線常因電鐸或其他強光設備而產生先可能會破壞角膜造成角膜炎，皮膚照射視個人皮膚黑色素的多寡可能會產生紅斑，嚴重時可能造成皮膚癌。

(3)微波：利用水分子共振產生熱能，且具有穿透力，能對內部臟器造成傷害。微波傷腦、眼及生殖器官。

(4)雷射：因為雷射為單波長之射線，具有高能量不易散射之特性，皮膚及眼睛具有極強的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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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生物性危害因子

係指會造成人體感染（Infection）、過敏（Allergy）或中毒（Toxicity）之植物、動物、微生物(micro-organism)等生物體及其分泌物或排泄物等。包括細菌、病毒、霉菌、藻類、花粉及節肢動物等。

這類危害物因體積小、重量輕而容易漂浮在空氣中，形成所謂的生物氣膠，隨著氣流傳播。實驗室中潛在之生物性危害狀況如致病性微生物之培養、檢體因操作不當而與人員接觸、遭實驗動物咬噬、移液或離心操作未依標準程序而造成生物氣膠釋放以外，還有一些其他顯而易見的操作不慎、疏忽大意而導致病原性微生物溢出並直接接觸實驗人員的皮膚以及眼、口、鼻等處而造成感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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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場所及工具之設計不良。

2.不正確之提舉和搬運。

3.採光和照明不良。

4.不適當之姿勢下作重複性的工作。

	5.單調而令人生厭的工作。

白手病、腕道症候群、椎間盤突出、黏液囊炎（Bursitis）（Epicordylitis）、腱鞘囊腫、肌腱炎（Tendinitis）、（Tenosynovitis）、板機指（Trigger Finger）、扭傷、挫傷、degenerative disc disease，Pinched nerve等為常見之工作設計不良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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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驗室之安全衛生評估

2.1 實驗室之安全衛生設施評估

實驗室之危害評估方法有：

2.1.1工作安全分析

所謂工作安全分析是指運用觀察、討論、修正等方法，將一項作業或工作按其操作順序，分解成若于基本步驟，再從每一步驟中逐步分析作業實況，以發現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佈置與規劃設計中潛在之危害因素，找出機械設備和實驗/實習過程中可能產生之災害，然後據以建立安全的工作方法，經由工作安全分析可以設法消除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中不安全、不健康的作業方法，同時亦可從作業方法中探討設備、環境等可能存在之危害因素而加以改善。所以實施工作安全分析之益處，可發現工作危害因素，進而尋求解決方法，確立工作安全所需的器具、設備、器材、防護裝置？事先準備以應付緊急所需，可籍以觀察從事作業時是否有不安全的方法或程序，或發現不安全之狀況及增進對工作安全的認識。因此，實施工作安全分析為評估危害最重要且為最常使用之方法之一。

2.1.2危害之確認也可由工作場所之檢點、檢查紀錄，醫療衛生單位診療紀錄，操作人員之申訴、抱怨、建議、調查，職業災害補償申請紀錄，物質安全資料表，事故與災害調查分析紀錄，設備操作手冊與維修紀錄，及勞工安全衛生人員監督巡查紀錄等得到，再依所得到確認之危害加以評估並採取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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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實驗室之健康危害因子評估

於實驗室或實習場所從事工作難免暴露於有害之環境下，如使用化學物質於操作時不慎食入、吸入、與身體接觸而進入體內產生危害；暴露於噪音、輻射、或由於不良的採光照明等，造成身體的不舒適、中毒、發病等。預防首要工作即是瞭解各種危害因子存在之情形，那些人暴露，可能受到的危害及影響為何，再針對各種危害因子加以測定、分析，評估操作人員是否能在安全之環境下工作，控制設備之控制能力是否符合需求等，均是作業環境測定之主要工作；另外，經由健康檢查之實施，才能進一步確定要再採取之控制措施為何，以達到保護實驗室或實習場所操作人員安全與健康之目的。
2.2.1作業環境測定

針對實驗室內之化學性危害因子、物理性危害因子等之作業環境實態及人員暴露實況，藉著採樣、分析或直讀式儀器測量等評估其是否超過｢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或｢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中有關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
2.2.2生物偵測

對於作業環境之評估可藉作業環境測定加以確認，至於要瞭解暴露累積之情形時，可藉生物偵測為之，如採取勞工之血液或尿液等生物檢體分析其毒物或代謝物之含量作為吸收程度之一種指標或測定所吸收之毒物影響勞工體內新陳代謝之程度。如砷可由毛髮中檢出；鉛可由血中或尿中檢測。
2.2.3勞工健康檢查

對於勞工之健康是否因暴露而受影響則有賴健康檢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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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驗室職業災害控制

3.1 實驗室職業傷害之控制

在分析、評估後發現有危害因子可能對作業勞工形成危害之情形，則應對該危害採取消除或設置危害控制設施，危害之控制可從危害源控制、危害源與暴露者之間之路徑控制或暴露勞工加以控制：

(1) 危害發生源之控制

以無危害製程或低危害製程取代高危害製程、以低危害物科取代高危害物料、密閉或隔離危害因子、自動遙控操作方式減少作業人員暴露。

(2) 危害途徑之控制

若無法採取代、密閩、隔離、自動遙控操作方式改善機械設備時則可使用屏障、護圍、護欄、護蓋、配合動力源、上鎖、加掛標示等之實施加以控制，均為可預防危害控制設施。

(3)暴露者之控制

對於暴露者而言可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器具，如墜落防止之安全帶、安全母索，預防頭部傷害之安全帽，預防腳部刺傷之安全鞋及其他各種防護具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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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實驗室之職業病控制

3.2.1工程控制

(1)取代

以低危害性或無危害性之原物料取代高危害性之原物料，因其效果極佳，且花費極少，為工程改善的最佳方法，應列為最先考慮之步驟，但取代時需考量可行性及其他相關安全因素。如以水性塗料取代油性塗料﹔以顆粒狀之原料取代粉狀之原料。

(2)加工方法或製程改善

加工方法或製造流程之改善往往可以將危害因子消彌於無形，如研磨及切割作業改為濕式作業。

(3)密閉

以自動化或半自動化之設備將危害因子之發生源密閉於特定之空間內，使危害因子不會對操作人員造成任何危害，此法極為有效，但因牽涉到自動化之問題往往需要較高之經費。

(4)通風換氣

利用局部排氣或整體換氣之方式，將化學性危害因子或熱環境，有效的加以排除或稀釋，但設置時需考量其效能選擇適當的設備。

(5)隔離

將危害因子予以隔離，使受到傷害的人員降到最低，並給予暴露於危害因子之人員適當之防護設備或防護具。

3.2.2行政管理

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中之危害因子如果無法以工程控制的方法加以改善，則需考慮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由暴露者方面來下手，常用的方式有：

(1)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之清潔、整理、整頓，以防止二次汙染。

(2)使用個人防護具。

(3)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2.3健康管理

(1)體格檢查

雇用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之作業人員前應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如所雇用之人員將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實施特殊體格檢查，依照檢查的結果配置新進人員的工作，以免人員的健康受到影響，甚而得到職業病。

(2)健康檢查

在職人員應依其工作性質定期實施一般或特殊健康檢查，並將檢查結果保存及分析，早期發現異常現象，以便早期治療，並可藉此發現作業場所潛在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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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驗室事故案例探討
4.1合成實驗室火災案
· 災害名稱：新竹○○大學化工館7樓合成實驗室火災事件

· 災害概述：1月25日上午10點25分左右，胡教授學生李生在化工館外發現化工館七樓719實驗室窗口有黑煙冒出，當時也有校警在旁，隨即到七樓將實驗室之門踹開，發現室內充滿煙霧，當即通知相關師生入實驗室以乾粉滅火器，將火源處之火焰撲滅，其後消防隊員也前來實驗室協助處理。本事件雖無人員傷亡，但受損地區頗廣，除火災發生地719右邊實驗室以外，尚波及到719左邊研究室、715、716及717實驗室。受損財物除建築物，通風系統及水電系統外，尚包括貴重儀器受到煙燻污染，初估損失高達2000萬元。（註：後來實際理賠金額為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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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災害原因分析：

A.直接原因：
在排煙櫃內進行殘餘金屬鈉的處理過程中，無水酒精蒸乾，致金屬鈉接觸空氣後，與所產生之氫氣及無水酒精所揮發氣體在高溫下燃燒，並引燃排煙櫃內有機廢液所致。

B. 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於存放有機廢液之排煙櫃中，以無水酒精進行殘餘金屬鈉之處理工作。

（2）不安全行為：在金屬鈉未完全與無水酒精反應前，處理人員就先行離開，未在現場監控。

C. 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有效的金屬鈉處理時之標準作業程序書。

（2）對化學危害認知不足。

（3）危害通識教育訓練未落實，現場無金屬鈉之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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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災害防範及改善對策：

（1）重新擬定金屬鈉之標準處理方法，在處理時除了要選用合宜容器並在惰性氣體保護的條件下進行處理外，且要做必要的標示。

（2）規劃有機廢液之適當儲存場所，有機廢液不可在放於排煙櫃中。

（3）在金屬鈉處理設備旁不可存放有機廢液及其他易燃物且要備有適當的防火及滅火措施。

（4）規劃適當地點或合適專用排煙櫃（控制風速在0.5m/s左右），作為處理金屬鈉之用，並要求在處理過程中要有相關人員留在現場監控。

將實例做成通報告知各大學院校，以防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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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分析實驗室火災案

· 災害名稱：台南○○大學環工系分析實驗室火災事件

· 災害概述：3月6日22時左右，環工系負責空污分析實驗室之老師在確認溶劑萃取實驗運轉正常後，離開學校，於22時40分左右，其同仁聽到有玻璃震破聲音，並發現該實驗有火苗冒出，隨即通知教官室及消防隊，約10分鐘後消防隊到達並立即展開人員輸散，斷電及滅火工作，於23時10分左右完成滅火並實施現場管制。本次火災並無師生傷亡，但有三十位義消及消防隊員在未穿戴合適的防護具即冒然進入火場救火，致感身體不適而至醫院就診，幸無大礙，各自安返家門。據初估，此次火災之財物損失約在10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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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災害原因分析：

A.直接原因：

可燃性蒸氣（應為正己烷）過熱起火燃燒。

B.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

在溶劑萃取實驗的排煙櫃內同時存放太多易燃溶劑，再加上固定架不牢固，致鬆脫掉落時導致玻璃瓶破裂並產生有機溶劑蒸氣而著火燃燒。

（2）不安全的行為：

僅以目視調整方式設定加熱板溫度，且在無人監控下進行連續運轉之溶劑萃取操作。

C.基本原因：

（1）學性危害認知不足。

（2）未建立實驗室操作之標準操作程序書。

（3）對實驗室有機廢液及易燃藥品貯存事宜為做妥善規劃。

（4）危害通識教育訓練未實際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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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災害防範及改善對策：

（1）對連續運轉之操作（例如溶劑萃取），在運轉中需指派合格人員進行現場監控，不得離開。

（2）易燃藥品及有機廢液不可存於排煙櫃中，應另行規劃安全有效的貯存場所。

（3）溶劑萃取時，其固定架要牢固架設，且萃取設備旁不得存放易燃物。

（4）要儘速建立實驗室操作之各式標準操作程序書，並要求師生確實遵守。

（5）要建立危害物及有害物清單，俾在事故發生時供搶救人員參考使用。

（6）應加設相關安全設備及氣體監測裝置。

將實例作為通報告知各大學院校，以免再發生類似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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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縫紉專業教室針扎案

· 災害名稱：台北縣○○家商縫紉專業教室

· 災害概述：
上縫紉課時，劉生關掉電源開關後縫紉機內之電容器無放電設施仍有餘電，故再更換針頭時誤踏縫紉機踏板致使機器再次啟動而穿刺左手大拇指。
	Slide 25

	· 災害原因分析：

A. 直接原因：

     殘留能源，再次啟動設備運轉，未有保護裝置。

B.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停車狀況時，能源無法有效控制。

   不安全行為：更換針頭前未排除餘電，老師上課前，已告知此類危害訊息。

C. 基本原因：

（1）未使用可防止餘電之附有電子控制器縫紉機。

（2）未訂定縫紉機之標準作業程序書。

（3）未落實實驗室工作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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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災害防範及改善對策：

（1）使用新型縫紉機（即購買附有電子控制器縫紉機，以克服餘電所致之危害風險）。

（2）訂定縫紉機標準操作程序書，並加以落實。

（3）每台縫紉機上，加貼安全操作說明，並貼危害標示。

（4）在關閉縫紉機後，一定要再踩踏板，把餘電排除。

（5）在更換針頭、壓布腳及裝梭殼時，切勿踩踏踏板。

（6）由於自91年9月到92年5月初為止，在美容及幼保科（共6班，300人左右，每班上課2小時）之實習課內共發生3件針扎事件，故應將本案例作成通報告之相關學校，以免重蹈覆轍。
（7）其他：各縫紉之傳送皮帶均未加安全護蓋，應儘速改正之，又其所用電熨斗亦應加裝漏電斷路器，並予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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